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溢樂教會會員契約 
	  
 

我們訂此契約，是為了表明我們愛教會，以及愛在耶穌基督的愛和福音中成長的教會成員。這份

兼備教導和合約性質的文件，有以下三個目的： 

1. 明確說明教會長老和個別會員在聖經中的義務和責任。 

2. 建立我們對聖經和教義的委身。 

3. 提醒新舊會員，溢樂教會作為地方教會，要高舉耶穌基督的福音及建立門徒，為了榮耀

神 。 

 

此溢樂教會會員契約包括教會、契約、信仰宣言、長老對教會的義務和責任、教會會員對教會的

義務和責任等幾個部分。 

	  
	  
教會 
起初，上帝創造人，以彰顯祂的榮耀。由於人類始祖亞當犯罪，和創世記 3 章的詛咒，我們遠離

了與神原來的關係和呼召。福音（耶穌基督的出生，死亡和復活），使人得救贖，與神和好。這

福音是通過悔改和信心領受，藉著聖靈重生，成為神的兒女，是神的家庭，身體和教會的一份子。 

普世教會存在予地方教會中，一群信徒聚集在一處，不僅參加崇拜，更是基督身體的活躍成員，

蒙召在世界中，使萬民作門徒。雖然世界和基督是對立的，但我們知道，天上地上一切權柄都賜

給耶穌基督（馬太福音 28:18)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衪（馬太福音 16:18）。 

地方教會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家庭（以弗所書 2:19），基督的新婦（啟示錄‧21:2），基督的身體

（哥林多前書 12:12-31）。這些都只是一些形容基督教會的比喻。溢樂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，有

賴於個別成員互相聯絡作肢體，犧牲和委身，來完成我們的使命。我們的恩賜各有不同，但藉著

聖靈，彼此聯合，建立德行（羅馬書 12:3-8）。 

作為溢樂教會的成員，是明確的表示你加入普世教會和作為基督身體的一個部份。與教會立此約

的成員，需要履行較深層的責任和服務，而長老們更要以使會友作門徒為首要目標。 

 

 

約的意義 
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彼此之承諾。在聖經中，我們看到有神與人的立約（創世記 6 章，耶利

米書 31 章），和人與人之間的契約（撒母耳記上 1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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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神與地方的教會的聖約中，祂自己履行立約雙方的義務，祂既是救主也是聖約的維護者。以致

在溢樂教會與成員的契約中，假如一方違背承諾，其他成員有責任為著教會的益處， 通知教會

的領袖，讓他們履行責任，以愛心和謙卑的態度去處理或管教。 

雖然這不是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，但卻是溢樂教會長老及成員之間具有信仰約束力的承諾。 

“契約” 是一個承諾、一個協議，教會成員承諾為著榮耀神和愛基督的身體－－教會，而持守

基督徒一般的責任和義務。 

 

 

信仰聲明 
以下的信仰聲明是聖經的核心信仰和教義，建基於早期教會的詮釋和確認。你也許不能完全徹底

理解這些信仰和教義，但假如否定以下任何信仰聲明，則不可成為溢樂教會的成員。 

 

我確信... 

 

• 聖經，包括舊約和新約，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通過受聖靈感動的人，所傳達的話語，聖經原

文是正確無誤的，完全啟示神的旨意和救恩，是基督徒信仰與生活上，神聖和權威性的教導。 

（提摩太後書 3:16-17；彼得後書 1:19-21） 

 

• 只有一個永活真神，祂創造和統管天地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三位一體，同樣神聖完美，各

司其職，和諧地成就偉大的救贖計劃。 （出埃及記 20:2-3；哥林多前書 8:6；啟示錄 4:11；約

翰壹書 5:7） 

 

• 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，由童女馬利亞所生。祂是神，也是人，這是何等的榮耀與奧秘。

我相信祂在世上的生活中聖潔無罪，祂的死為世人的罪而贖罪。我相信祂以榮耀的身體從死

裏復活，並且信守諾言，向祂的門徒顯現。 （彼得前書 2:24；約翰福音 1:1，14；路加福音

1:35；羅馬書 3:24-25；以弗所書 1:7；彼得前書 1:3-5；徒 1:9-10；羅馬書 8:34；約翰壹書 2:1-2；

哥林多前書 15:3-4；約翰福音 3:16） 

 

• 聖靈是神的靈，位格與聖父和聖子同等，祂參與創造。在這不信的世界，祂敵擋邪惡，直到

神成就祂的救贖計劃。祂使人為罪，為義，為審判自責。祂藉著光照使人明白真理。祂呼召

人歸向救主，使人重生。祂給每位信徒印記作見證，將屬靈恩賜賞給他們，指教他們，使信

徒成聖，並在禱告中加力給他們。 （約翰福音 14:16-17；馬太福音 28:19；希伯來書 9:14；約

翰福音 14:26；路加福音 1:35；創世記 1:1-3；約翰福音 16:8；使徒行傳 5:30-32；約翰福音 3

章:5-6；以弗所書 1:13-14；馬可福音 1:8；約翰福音 1:35；使徒行傳 11:16；路加福音 24:49；

羅馬書 8:14,16,26f）。 

 

• 上帝是人類的創造者，乃是照著祂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兩種性別。 我也相信，根據聖經的

教導，上帝是婚姻的創作者。從創世記 2 章 24 節 開始，婚姻是定為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

所組成。根據以弗所書 5:21-33，婚姻是丈夫和妻子之間的一個終身承諾，一個充滿關愛，忠

貞的結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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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每個人從一出生，就承受了亞當的原罪，而成為罪人，在行為上也是罪人，因此與神隔

絕。	  人是完全墮落，無法彌補他失喪的境況。 （創世記 1:26-27，羅馬書 3:10，23；以弗所

書 2:1-3，12） 

• 救恩是神單單按著恩典，賜予所有的人，人必須通過悔改，和相信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

出寶血，使罪得赦免，才能領受。（以弗所書 2:8-10；約翰福音 1:12；以弗所書 1:7；彼得前

書 1:18-19） 

 

• 所有人的肉身復活，救恩使人們得享永生，不信的人遭受永恆的審判和處罰。 （馬太福音

25:46； 約翰福音 5:28-29；1:25-26；啟示錄 20:5-6，12-13）。我們相信，得救的人的靈魂，在

死亡後會離開身體，與主同在，幸福地等待第一次復活，換上聖體，永遠與主同得榮耀。 

 

 

長老與牧師的承諾 
作牧羊人和地方教會的領袖。長老有責任訓練、保護、領導、教導、關懷和差派主的門徒。 

 

長老承諾... 

 

• 按聖經所定的資格選出，並按聖經的準則承擔責任。 （提摩太前書 3:1-13； 5:17-22；提

多書 1:5-9；彼得前書 5:1-4） 

 

• 尋求神在溢樂教會的旨意，根據聖經和靠著聖靈的能力，作教會資源的好管家。 （使徒

行傳 20:28； 彼得前書 5:1-4） 

 

• 宣講完整全備的真理，並按其原則行事為人，以榮耀主的聖名。 （徒 20:27-28； 提摩太

前書 4:6； 提摩太後書 4:1-5） 

 

• 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（以弗所書 4:11-13），並為他們祈禱。 （雅各

書 5:14） 

 

• 要防備假先知和假的教導。（馬太福音 7:15； 提摩太前書 1:3-7） 

 

• 為著愛和關懷基督的身體，堅守教會的紀律，在必要時執行管教。 （馬太福音 18:15-20，

哥林多前書 5 章； 加拉太書 6:1； 雅各書 5:19-20） 

 

• 以身作則，並與教會成員一起履行會員職責。（哥林多前書 11:1； 腓立比書 3:17； 提摩

太前書 4:12； 提多書 2:7-8； 彼得前書 5: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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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的承諾 
祇有通過耶穌基督的福音，才能成就救恩，這是你在聲明中已經認信了。你在這契約作出的承諾，

並不能在福音的救贖大能以外加添什麼。相反，這些承諾的用意是提醒和嘗試解釋聖經所教導的

順服。 

  

我承諾... 

 

• 明白並遵守聖經，承認聖經是神啟示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。（提摩太後書 3:14-17） 

• 通過讀經、禱告、團契、屬靈操練和實踐，跟隨我主耶穌基督 。 （使徒行傳 17:11； 哥

林多前書 9:24-27； 以弗所書 5:1-21； 帖撒羅尼迦前書 5:12-22） 

 

• 參與教會的禮儀和規條，跟隨耶穌的命令和樣式: 

o 悔改後，接受洗禮。 

o 定期領受主餐，紀念救贖主和祂奇妙的作為。 

 

• 定期參與溢樂教會的生活和每週的崇拜，在團契或小組彼此聯繫，在教會內和教會以外都

要努力事主。 （使徒行傳 2:42-47； 希伯來書 10:23-25； 提多書 3:14） 

 

• 作一個忠心的管家，用神賜給我的資源，包括時間、才幹、屬靈恩賜和物質事奉神。甘心

樂意地奉獻金錢，以及在群體內的服務和犧牲。 （馬太福音 25:14-30；羅馬書 12:1-2；哥

林多後書第 8-9 章； 彼得前書 4:10-11） 

 

• 靠著神的恩典，謹慎自守，在 一 切 所 行 的 事 上 也 要 聖 潔。敬拜主耶穌基督（彼得前

書 1:13-16），因祂赦免我們的罪孽，使我們在基督裡是新造的人（哥林多後書 5:17）。

脫去舊人，	  穿上新人（歌羅西書 3:1-17）	  ，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。（以弗所書

4:1）。按照聖經的教導： 

o 我立志在異性婚姻中完全忠誠和貞潔，避免同居、色情和姦淫。 （羅 13:11-14；哥

林多前書 6:15-20，10:8；以弗所書 5:3；帖撒羅尼迦前書 4:1-8；希伯來書 13:4） 

o 我立志設法維護神賜給我的婚姻，並在尋求離婚之前，首先採取溢樂教會的婚姻和

解方案。（太 19:1-12；馬可福音 10:1-12；路加福音 16:18；哥林多前書 7:10-11； 

參照哥林多前書 6 章，保羅關心教會在離婚的過程中的作用和法律問題。 ） 

o 我立志遵循聖經、我的牧者、我的良心，來遠離非法毒品、醉酒和其他罪惡。 

（羅馬書 1:28-32，13:13； 加拉太書 5:19-21；以弗所書 5:18； 雅各書 3:3-18） 

o 如果我犯了罪，我將會承認自己的罪，向教會的弟兄姐妹尋求幫助，把我的罪治死。

（羅馬書 8:13； 歌羅西書 3:5；約翰一書 1:6-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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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謹慎行使基督徒的自由，尤其避免成為別人的絆腳石。（哥林多前書 8:1-13） 

 

• 服從神藉著聖靈對我的管教。在和基督裡的弟兄姐妹們的相交上，遵循聖經的管教原則。

接納教會弟兄姐妹的提醒和勸勉，並服從教會領袖的管教。 （詩篇 141:5； 馬太福音

18:15-20； 哥林多前書 5:9-13； 希伯來書 12:5-11） 

 

• 參與溢樂教會的異象和使命，建立主耶穌的門徒，活出真的生命、真的愛和真的家庭。 

 

• 服從長老和其他教會委任的領袖及教會憲章條文，並努力爭取教會的和平與團結。（以弗

所書 4:1-3；希伯來書 13:17；彼得前書 5:5） 

 

• 假如因為普通原因，離開教會，我會採取以下行動： 

o 通知適當的牧師或長老 

o 尋求另一間可以讓我履行信徒職責的教會 

 

 

會員承諾 
 

這約是我作為溢樂教會成員的義務，也是我向教會長老表達的認同。如果我在任何情況下， 不

可以再遵行此約，或如果我有任何問題，意見或疑慮，我有責任通知溢樂教會的領袖 。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簽名     名稱    日期 

 

 

長老承諾 
 

作為溢樂教會的牧師或長老，我有義務建立信徒和照顧會員。我接受這個任務和責任，將與其他

教會的長老，帶領會員在行事為人，與蒙召的恩相稱。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簽名     名稱    日期 

 

 

 

	  

	  溢樂教會會員契約 	  	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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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更新 	  
	  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	  

中文名:	 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  中文姓:	  ________________	  

英文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  	  英文姓:	  _______________	  

住址:	 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  

電話號碼:	 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  

	  

電郵:	 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	  

個人照片已遞交?	  	  Yes	  □	  	  	  	  	  No	  □	  

如還未遞交照片，請發送您的照片到:	  info@sunsetchurchsf.org.	  多謝！	  	  

	  

請問各下有否參加小組/團契?	   有/沒有	  	  小組/團契名稱:＿＿＿＿＿＿＿＿	  

如沒有參加，有興趣了解更多嗎？ 有/沒有	  	  	  

	  

多謝！	  

	  
注意:	  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教會內部記錄.	  
	  
 


